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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说法

快递破损丢件，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便捷。 然而，消费

者的邮件在投递中却时有破损甚至丢失现象发生，进而引发纠纷。 本期说

法邀请律师就快件丢失等有关维权问题予以解说。

主持人：快件受损或丢失，目前可

依据哪些法规来追偿？

王志坤：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发现

通过网购的物件是自身的损毁， 可以

向卖家主张退款而不能简单地要求快递公

司赔偿。 这是由于消费者与快递公司之间

并没有合同关系，不能主张赔偿责任。还有

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 物品在运输过程中

损毁、丢失。 一般情况下，向快递公司要求

承担赔偿责任时，快递公司则会援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第四十七条邮政企业

对给据邮件的损失依照下列规定赔偿：

（一） 保价的给据邮件丢失或者全部损毁

的，按照保价额赔偿；部分损毁或者内件短

少的， 按照保价额与邮件全部价值的比例

对邮件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二）未保价

的给据邮件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按

照实际损失赔偿， 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

收取资费的三倍；挂号信件丢失、损毁的，

按照所收取资费的三倍予以赔偿。 重要的

一点就是， 邮政企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给据邮件损失， 或者未履行前款规定

义务的， 无权援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限制

赔偿责任。

左文盼：还可从投递时间上根据《邮政

行业标准》的规定进行索赔：同城快件为 3个

日历天；国内异地快件为 7个日历天；港澳快

件为 7个日历天； 台湾快件为 10个日历天；

国际快件为 10个日历天。 如果超出上述时

限，则属于快递彻底延误，消费者可以视为快

件丢失，而有权要求快递公司作出赔偿。也可

按照《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赔偿。 诸如案

例 1中，首先消费者就应该明确责任方。

2014年 5月 14日，赵先生委托小吴

找到全峰快递，将价值 4.8 万元的血球分

析仪从兰州市寄往山东省济南市。小吴在

填写承运单时，快递公司人员并未告知或

提示“是否对所承运的货物进行保价”，小

吴在完全不知保价与不保价有何区别的

情况下填写了承运单， 交付 140 元的托

运费。 可货物寄出后的 20 多天里，济南

的收货方却始终未收到货物。货物遭毁损

后快递公司只肯赔偿 500 元。 物品持有

人赵先生将快递公司及货物质量承保方

告上法庭。2014年 12月 24日，兰州市七

里河区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本案中承运

单是小吴填写，而赵先生作为本案原告起

诉全峰快递及太平洋保险属主体不适格，

一审驳回赵先生的起诉。

主持人：消费者应当如何避免投递快件纠纷？

王志坤：在采用快递方式运输物品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选择规范的快递

公司。 尽可能选择信誉好、服务好、经营规范、证照齐全的快递公司。 寄递之前最好查

看快递公司的营业执照，同时约定好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解决办法。二是要详细填写

快递单，表明物品价值。 及时与快递公司签订规范的《快递合同》或《运输合同》、《委托书》

等，尽量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还有一点是要对快件进行保价。 尤其对重要物品

或易损坏物品，一定要选择保价并填写“等额保价合同”以明确违约责任。

左文盼：此外，还要仔细查看托运单的填写是否全面、清晰，是否包括货物名称、数量、

价值、到货日期、运输方式、取货方式、收货人以及联系方式等。注意阅读运单背面条款，并

清楚填写运单，尤其是托运物品的名称、数量、价值等。有的消费者就因为在运单上简单填

写“物品”，而无法证明寄递的内容物到底是什么，而失去了获得合理赔偿的机会。 还有就

是要遵守“先验后签”原则，消费者在寄递贵重物品时，要及时与收件人沟通，提醒对方在收货

时切记要先验货后签字，一旦发现货物存在问题，在收集好索赔证据的前提下，及时向相关部

门反映。 发现物品丢损，尽量与投递员形成书面确认意见，留存好相关证据。

主持人：快递公司在对消费者进行补偿时，有无切实可行的一个赔偿标准？

左文盼：快递公司目前普遍采用两种赔偿方式：对托运前保价过的快件，按照约

定的保价作出赔偿；对托运前未保价的快件，一般按运费的 3倍作出赔偿。

现在很多快递公司也提供额外保险服务，具体分为保价和保险两种。 保价就是保多

少赔多少，费率一般为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几（区间多为 1-5）；保险则是采用商业保险公司的

传统货运保险条款，费率为千分之几（区间多为 1-8），存在一定比例的免赔额，也就是说不是

全额赔付损失的。 消费者在快递业务中，也可对确实要保的货物，多数人是采用保价的。

王志坤：一些快递公司提供服务时在快件运单都会注明“寄件人须保证每票托寄物

价值不高于 20000元（不同快递公司的限定金额不一样）”、“托寄时快递员无审核托寄物

实际价值的义务”等格式条款，但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往往在接收该贵重快递业务时，没有

提醒消费者可以保价，更未将快递保价条款对消费者进行告知和解释，未充分履行应尽

的告知义务。 这种情况下，若快件丢失，快递公司应负主要的责任。

主持人：快件丢失之后，快递公司的赔偿责任是否适用于《邮政法》中的“最高赔

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 3倍”的条款？

王志坤：该法条只适用于邮政部门下辖的邮政业务，而快递物流企业经营的快递业

务，并不是邮政普遍业务。 对于不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快递服务，服务协议的订立和履行

是依据市场规律进行的。《邮政法》中对“邮政企业”的概念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一些快递公司

只能属于“邮政业企业”，要受到有关监督部门管理，但并不属于真正的邮政企业。

左文盼：这一现象在案例 3中也被体现了出来，快件丢失后，快递公司以“赔偿金额最

高不得超过托寄物运费的 5 倍”的条款，按照 16 元快递费的 5 倍赔偿即 80 元，而法院则

认为，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与投递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差额巨大，属于无效条款。所以快递

公司不属于《邮政法》所讲的邮政企业，其在承运过程中造成货物灭失的，应当适用《合同

法》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快递公司将消费者的邮件寄丢后本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如果再以格式条款为由减轻自己的责任，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而且，快递公司使用

的保价条款是快递公司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在订立合同时，如果未就该条款与消费

者进行协商或者加以明示，那么从法律上来说，应属无效的格式条款。

典型案例

嘉峪关市的胡某在网上订制了一枚

价值 13546 元 18K 白金钻戒。 收到戒指

时，胡某发现尺寸太大需要改动，在与商

家协商好修改方案后，便选定嘉峪关申通

快递将戒指寄回深圳厂家。 5 日后，快件

抵达深圳，但并非收件人杨某签收，而是

他人代签， 且快递盒子内戒指已不存在。

胡某遂将嘉峪关申通快递告上法庭。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快递公司在没有收

件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将投递物品交由第

三人签收，造成丢失，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

70%的赔偿责任即 9482.2元。 胡某对戒指

的丢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宣判后，嘉峪关申

通快递提起上诉。 2014年 1月 15日，省高

院审理认为，快递公司关于“赔偿金额最高

不得超过托寄物运费的 5倍”的条款，属于

格式条款。在本案中，如执行上述格式条款，

按照 16元快递费的 5倍赔偿即 80元，与

胡某遭受的实际损失差额巨大，属于无效条

款，遂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宣判。

在福建省福安市工作的林某要报考

二级建造师考试，遂将毕业证书邮寄给在

福州的同学，让同学帮忙报考。 但快递公司

在运送过程中不慎将快件遗失。 小林要求

赔偿， 但快递公司最高只能赔付邮费的 3

倍 36元，林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2014年 5月 22日，法院审理认为，毕

业证是林某就学经历的记载和证明， 对林

某来说具有特定的纪念意义， 可以认定为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 依据

法律相关规定， 判决快递公司赔偿林某精

神损害抚慰金 5000元和邮资损失 12元。

律师说法

案例

1 邮寄贵重物品未保价被毁 持有人索赔“主体不适格”

案例

2 邮寄丢了毕业证 快递公司赔 5000 元“抚慰金”

案例

3 万元钻戒丢失 快递公司担责 70%赔 94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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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董子彪

嘉 宾：甘肃法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志坤

甘肃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左文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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